
业主未交车位管理费

车辆被限制进出

董某在居住的小区购买了

一个车位，车位管理费每月 80

元。 董某一直按时支付物业费

和车位管理费，直到 2024 年 1

月， 他陆续收到物业公司催款

短信“如果不交车位管理费，就

会影响出行”。董某认为短信内

容违反了法律规定， 是一种胁

迫，于是拒绝支付 2024 年的车

位管理费。

从此，董某出行遭遇了极大

不便。 当开车进地下车库的时

候，道闸不能自动抬杆，他需要

下车找物业，表明自己是业主拥

有产权车位， 让物业人员开门。

而在驶出小区大门的时候，董某

的车辆则被识别为“临时车”，

被要求交费， 每次都要和物业

工作人员交涉才能出去。 特别

是每次遇到早晚高峰时， 后面

的车子狂按喇叭， 他感觉对自

己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董

某非常气愤， 认为这一切都是

物业公司在逼迫自己交车位管

理费。于是，他将物业公司诉至

江宁开发区法院， 要求物业公

司停止以催交为目的限制其车

辆出入小区大门和地下车库。

法官： 物业公司不得限制

业主通行

“本案反映了目前一个较

普遍的问题———欠费不能自动

抬杆。 ”据介绍，在庭审中法官

向物业公司释明， 物业公司催

交方式应当合法。同时，用限制

业主出行的方式催交， 属于物

业公司滥用权利， 除了引发多

次投诉、口角纷争，并不能很好

地解决矛盾。

“根据《民法典》第 944 条

第三款， 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

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

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该条款对

物业服务人催收措施划出了红

线。 ”江宁开发区法官钟诗蔚表

示，因为物业服务人并非供水、

供电单位，不是供水、供电合同

的当事人， 不能利用自己作为

物业管理人的便利条件侵害业

主的用水、用电权益。

她介绍，新修订的《南京市

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第 52 条也

明确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不得

采取停止或者限制供水、供电、

供气、 供热、 通讯以及利用电

梯、门禁控制系统限制车辆、人

员出入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该

《条例》对物业服务企业违法催

交行为作出了更全面的规定。

本案中， 业主是小区公共

道路的共有权人，享有通行权，

物业服务人无权限制业主通行

的权利， 更不能以设置门禁系

统来限制业主通行。

经过多次调解， 物业公司

接受了法官的观点， 承诺保障

董某车辆自由出入小区大门和

地下车库， 董某也表态会补交

车位管理费，案件以调解结案。

（来源： 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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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先生是南京某小区的业主， 购买了一个产权车位。 让他没有想到的

是，自己因为没有及时交纳车位管理费，就被物业公司限制车辆出入，每次

需要和物业工作人员交涉才能通行。无奈之下，董先生将小区物业公司起诉

至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最终经法官释法，该案以调解结案。

法官表示，新修订的《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对物业服务企业违法催交

行为作出了更全面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采取利用电梯、门禁控制系统

限制车辆、人员出入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小区物业为催收车位管理费，限制业主车辆进出成被告

法官说法 >>>

本期就来讲几个看似是小罪

最后却以重罪来判刑的犯罪行为。

1.�入户盗窃后转化入室抢劫。

入户盗窃的法定刑是 3 年以下，但

一旦被发现并有暴力、 威胁手段，

就转化为入户抢劫， 法定刑是 10

年以上、无期徒刑、死刑。 举例： 比

如带利器入室仅抢了 100 元却被

判了十年，可能普通人的关注点在

于那 100 元，但实际上性质是很严

重的入室抢劫。

2.�收二手车。二手机动车来历

不明的很多，而且只要是来历不明

且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收购，往往就

被推定为“明知是赃物”而认定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起步是三年

以下， 五辆车或者合计 50 万元的

就是 3-7 年。

3.�过海关时帮陌生人带东西。

有较大可能被认定为走私罪的共

犯。 虽然说不一定能证实你“明

知”， 但把希望寄托在这种东西上

面，先刑拘一个月不成问题。

4.�破坏电力设备罪。 偷电线常见，剪刀

一剪就是三年起步， 没有未遂。 那点电线偷

去往往就卖个一千不到。

5.�打架斗殴。很多人都知道故意伤害罪

的入罪标准是轻伤，心想着下手别太重就行。

一般不走刑事犯罪的就会走寻衅滋事

罪。 可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的量刑是三年以

下，而寻衅滋事罪的量刑是五年以下。

（来源： 法界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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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一： 为了快速离婚， 不考虑

离婚协议的内容。 离婚协议书主要内

容是财产、债务、抚养权三部分，如果

为了尽快离婚， 拿过来离婚协议就签

字，你可能放弃了很多财产权利、背负

了巨额债务、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

建议： 重视离婚协议的内容，孩

子的抚养权考虑好， 在协议中列清各

项财产和债务， 约定隐瞒财产的法律

责任。

风险二： 没有重视对方拒绝协助

房屋过户的问题。 在离婚协议中，一般

会写明每一项财产归谁所有， 没有其

他约定， 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方不配合

过户或交付。

建议： 约定过户或交付的时间，

并约定不配合过户或交付的违约责

任。 可以给对方压力，如果起诉会更有

效果。 也可以在办理离婚手续之前，过

户完毕。 还有一种方式，是公证一套全

权办理房产过户的手续， 离婚后可凭

该公证书独立前往房管局过户。

风险三： 没有重视对方离婚后拒

绝搬离房屋的问题。 在离婚协议中，一

般会写明房产归一方所有， 没有约定

另一方搬出房屋的时间， 将面临另一

方或者让老人仍住在里面，赖着不走。

建议： 约定搬离房屋的期限以及

逾期搬离的违约金。 可以给对方压力，

如果起诉会更有效果。

风险四： 离婚后， 对方不给抚养

费。 在离婚协议中，抚养费不是约定就

可以了， 面临对方零成本拒绝支付抚

养费。 你想拿到抚养费，需要过一年或

半年起诉到法院一次， 并申请强制执

行，才能拿到抚养费。

建议： 约定抚养费数额外， 有必

要约定按日计算违约金、 追讨抚养费

所产生的律师费等各项费用， 加大对

方违约成本。

风险五： 离婚手续办妥后， 不直

接抚养孩子的一方探望子女受阻。 如

果孩子是由对方抚养， 也许你每次去

探望孩子， 不是家里没人就是孩子不

在家，或者电话不接。 离婚之后，想见

见孩子和孩子沟通感情，难上加难。

建议： 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清楚探

望权，约定不配合探视的违约金，多次

阻挠探视的， 可以申请法院变更抚养

权。 可以震慑到对方。

风险六： 对方虚构夫妻共同债

务。 签订的离婚协议只约定了财产分

割，但没有约定债务的处理。 或许离婚

后，对方拿出一些借条或转账凭证，主

张是夫妻共同债务， 也有男方父母是

债权人的情况。

建议： 离婚协议书中要明确债务

的处理，约定各自名下无债务，或者有

多少债务，没有夫妻共同债务。 作为日

后庭审的证据。

风险七： 没有重视对方迁出户口

的问题。 如果你在签订离婚协议中，没

有考虑到户口迁出的问题， 办妥离婚

手续后， 对方有可能不配合将户口迁

出，会影响你卖房子。 起诉到法院，法

院也不受理。

建议： 约定迁出户口的时间，逾

期或拒绝协助过户的，应付一笔较大的

违约金，这种诉讼请求，法院会受理的。

风险八： 离婚协议中约定各自名

下的财产归各自。 离婚协议模板中通

常会有的一句话， 但如果你不知道对

方还有其他大额财产。 那约定了这句

话，会导致如果离婚后发现对方隐藏、

转移了夫妻共同财产时， 可能没有办

法要求重新分割。 这里面，我为什么说

可能呢，因为在以往案例中，虽然在离

婚协议中约定了这句话， 也有法院支

持了重新分割财产的诉讼请求。

建议： 在离婚协议中列清楚大宗

财产的详细信息，包括房屋的坐落、面

积、房产证号和权利人；银行卡号及开

户行等。 不要写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

自， 加上本协议列明了全部夫妻共同

财产，如果一方发现另一方隐藏、转移

夫妻共同财产，一方有权取得该财产，

另一方无权分割。

协议离婚的八大风险，如何防范

■ 律师 李维维

物业公司

不得限制业主通行

不交车位

管理费，

会影响出行

民法典

物业公司应以提升服务

质量作为提高交费率的前

提。 那么，物业服务企业应当

如何面对催交费用的问题

呢？ 钟诗蔚表示，首先，物业

服务的职能是对物业实施服

务和管理， 该职能来源业主

的委托。 物业公司应以切实

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作为提高

交费率的前提。 其次，如业主

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

物业公司可以催告其在合理

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内仍不

支付的，可以将纠纷提交第三

方调解组织多元化解；调解不

成的，物业公司可以提起诉讼

或申请仲裁。 而作为业主，也

应当善意沟通、配合，积极履

行交费义务，共同营造和谐宜

居的小区环境。

某物业公司


